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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06 年度國民中小學自然科學探究式網路競賽實施計畫 

北市教資字第 10632025700 號函 

一、依據：臺北市 106 年度推廣氣象科普教育專案計畫。 

二、目的  

(一)鼓勵中小學生運用網際網路進行科學探究活動。 

(二)結合學校、家庭共同推廣「臺北市校園數位氣象網」與學校校園數位氣象站之應用。  

(三)藉由學習伙伴共同參與的網路探究學習競賽形式，鼓勵學生學習觀察、分析天氣現象，

實地從事探究氣象相關問題，以提升學生探究學習能力。  

(四)透過探究學習成果研討會，提供學生相互觀摩機會，增進學生表達能力。 

三、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教育局)。 

四、承辦單位：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國民小學(以下簡稱新生國小)、臺北市校園數位氣象網推動

小組。 

五、協辦單位：中央氣象局、國立中央大學網路學習科技研究所。 

六、活動網站：臺北市 106 年度國民中小學自然科學探究式網路競賽專屬網站  

網址：http://event.weather.tp.edu.tw/contest。 

七、參賽資格：臺北市公私立國民中小學四至九年級，2 至 3 名學生組成 1 隊，由 1 至 2 位指

導人員指導，並擔任教練。(指導人員身分界定請參看“十三、注意事項”。) 

八、報名 

(一)請於 106年 3月 20日(星期一)上午 9時至 106年 4月 5日(星期三)下午 9時止至活動網

站先進行線上報名作業，並列印書面報名表(附件 1) 由參賽隊伍之第一參賽者就讀學校

核章後，以 pdf 檔上傳至活動網站。 

(二)經由新生國小審核通過後，始完成報名手續，逾時將不受理，報名狀況請隨時上網查詢。 

(三)於 106 年 4 月 10 日(星期一)公告報名審核通過名單。 

九、活動期程 

活動項目 活動內容 活動日期 

報名 

線上完成報名手續，並上傳報名表 pdf 電子檔，

通過審核後即完成報名手續。 

報名網址：
http://event.weather.tp.edu.tw/contest 

106 年 3 月 20 日

(星期一) 上午 9

時至 106 年 4 月 5

日(星期三) 下午

9時 

報名審核通過名單公布 
106 年 4 月 10 日 

(星期一) 

網

路

探

究

學

完成探究過程紀錄 A 
1.下載探究過程紀錄 A，進行探究。 
2.決定研究的問題。 

106 年 3 月 20 日

(星期一) 上午 9

時至106年4月11

日(星期二) 下午

9時 



2 

習

期

程 完成探究過程紀錄 B 

決定要選取的氣象要

素，資料的範圍(時

段、測站)，資料的來

源。 

教練互評探究過程紀錄 A 

106 年 4 月 12 日

(星期三) 上午 9

時至106年4月18

日(星期二) 下午

9時 

網路探究學習競賽專

家諮詢會 

提供報名隊伍與氣象專家對話時間，地點在新生

國小。 

106 年 4 月 16 日

(星期日)上午 9時

至上午 12 時 

完成探究過程紀錄 C 分析資料並繪製圖表。 教練互評探究過程紀錄 B 

106 年 4 月 19 日

(星期三) 上午 9

時至106年4月25

日(星期二) 下午

9時 

完成探究過程紀錄 D 完成探究學習的作品。 教練互評探究過程紀錄 C 

106 年 4 月 26 日

(星期三) 上午 9

時至 106 年 5 月 2

日(星期二) 下午

9時 

教練互評 教練互評探究過程紀錄 D 

106年 5月 3日（星

期三）上午 9時至 

106 年 5 月 9 日星

期(二) 下午 9時 

決審公告 網路公告進入決審隊伍 
106年 5月 5日(星

期五) 下午 4時前 

教練獎名單公告 網路公告教練獎名單 

106 年 5 月 12 日

(星期五)下午 4時 

前 

簡報製作 進入決審隊伍，製作發表會簡報檔案 

106年 5月 5日(星

期五)至 106 年 5

月 15 日(星期一)

下午 4時前 

成果發表、頒獎 學生探究學習成果發表會暨頒獎典禮 

106 年 5 月 17 日 

(星期三)下午 1時 

至下午 5時 

若專家諮詢會或發表會活動當日，臺灣本島(含外島)任一縣市發布海上或陸上警報，將順延 1

週舉辦，辦理日期與活動詳情將公布於活動網站。 

 

 



3 

十、競賽規則 

日(星期一)決定研究的問題：從競賽網站公布的主題中，選擇一個探究主題。  

(二)資料來源：進行探究學習時，以使用臺北市校園數位氣象網資料為原則，可視探究需求

輔以中央氣象局或其他來源之氣象實測資料。所使用之氣象數據資料，均應註明來源。  

(三)評分 

1.初審 

(1)外聘氣象專家組成審查會參與初審。 

(2)A、B、C 及 D 等 4 份探究過程紀錄上傳截止時間分別為 106 年 4 月 11 日(星期二)、

106 年 4月 18 日(星期二)、106 年 4月 25 日(星期二)以及 106 年 5 月 2日(星期二)

下午 9時(以網站上系統時間為準)。A、B及 C單超過期限上傳(含超過期限重複上

傳)須扣分，D單超過期限未上傳至網站，將取消競賽資格。 

(3)評審項目 

由審查會參酌下列項目訂定之： 

A.內容充實性。 

B.資料應用性。 

C.主題切合性。 

(4)106 年 5 月 3 日(星期三)至 106 年 5 月 4日(星期四)評分，106 年 5 月 5 日(星期五)

下午 4時前公布參加決審隊伍。 

(5)參加決審隊伍應製作簡報檔案，並於106年 5月 15日(星期一)下午 4時以前 e-mail

檔案至 tpweather@gmail.com，因逾期繳交導致簡報無法順利播放之問題，由參賽

者自行負責。 

2.決審 

(1)外聘氣象專家決審，初審分數不列入決審計算。 

(2)本活動之學生成果發表會將以仿學術研討會形式舉行，由專家學者或教師主持，採

同時多軌(multi-track)制進行，各作品均由作者代表做 7分鐘以內的發表，並接

受 3分鐘之提問與討論。 

(3)評審項目  

由審查會參酌下列項目訂定之： 

A.內容充實性。 

B.資料應用性。 

C.主題切合性。 

(4)參賽學生請於學生成果發表會當天，攜帶學生證或健保卡證明參賽身分。  

3.教練獎 

(1)教練在競賽過程中觀看其他隊伍之探究過程紀錄給予建議。 

(2)依實質建議內容，擇優給予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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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獎勵  

(一)學生獎勵:特優 3件、優等 3件、佳作 8 件、探究精神獎 3件，頒發獎狀及獎品。實際錄

取件數由評審委員斟酌參賽件數及實際狀況決定之。  

(二)教師獎勵:擔任指導人員之臺北市教師，指導學生榮獲特優、優等獎、探究精神獎分別核

予嘉獎 2次，榮獲佳作核予嘉獎 1次、榮獲教練獎核予嘉獎 1次。請各校擇優覈實敘獎，

且以不重複敘獎為原則。 

(三)活動承辦人員：承辦本活動有功人員由教育局核予敘獎。 

十二、優良教師獎勵內容：（詳如附件 3、4） 

(一)指導學生參加本競賽並獲獎累計滿 3 屆者，頒發獎狀一紙。 

(二)指導學生參加本競賽並獲獎累計滿 5 屆者，頒發獎狀一紙，銅質獎牌一座。 

(三)指導學生參加本競賽並獲獎累計滿 10 屆者，頒發獎狀一紙，銀質獎牌一座。 

(四)指導學生參加本競賽並獲獎累計滿 15 屆者，頒發獎狀一紙，金質獎牌一座。 

十三、注意事項  

(一)參賽隊伍之指導人員 1至 2人，為本市現職教師、本市退休教師或參賽學生家長。本市

現職教師指現職任教於本市所屬公私立中小學校之合格教師或經合法任用之兼任代理代

課教師或實習教師。 

(二)本市現職教師可跨校指導他校學生參賽，但須取得原服務學校之許可（填具原服務學校

同意書，如附件 2），連同報名表核章後以 pdf 檔一併上傳至活動網站內。 

(三)經查證報名資料不符規定者，則取消參賽資格。 

十四、聯絡人及電話：新生國小教務處吳建勳組長、楊玉蘭老師，電話：23913122 分機 214 或

215。 

十五、本計畫經教育局核可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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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06 年度國民中小學自然科學探究式網路競賽 報名表 

隊伍編號  隊伍名稱  

學生 1 

姓名 
 年級  就讀學

校全銜 
 

聯絡電話  

E-mail  

學生 2 

姓名 
 年級  就讀學

校全銜 
 

聯絡電話  

E-mail  

學生 3 

姓名 
 年級  就讀學

校全銜 
 

聯絡電話  

E-mail  

指導人員 1 

姓名 
 身分 

□教師 

□家長 

□退休教師 

單位 

全銜 
 

聯絡電話  

E-mail  

指導人員 2 

姓名 
 身分 

□教師 

□家長 

□退休教師 

單位 

全銜 
 

聯絡電話  

E-mail  

注意事項： 

1.完成線上報名後，請列印出本報名表，由參賽隊伍之第一參賽者就讀學校核章，並於 106 年

4 月 5 日（星期三）下午 9 時前，以 pdf 電子檔上傳至活動網站。本市現職教師若跨校指導，

需填寫「跨校指導原校同意書」（附件 2）與報名表（pdf 電子檔）一併上傳活動網站，逾期

不受理報名。報名狀況請隨時上網查詢。 

2.若報名資料不符規定，經查證後將取消參賽資格。 

3. 106 年 4 月 10 日（星期一）公告報名審核通過名單。 

4.報名表若有誤植，請於報名時間截止前，重新上傳報名表，逾時亦不受理。 

5.聯絡資訊：新生國小吳建勳教師、楊玉蘭教師，電話：23913122 分機 214 或 215 

Email: tpweather@gmail.com 

參賽隊伍第

一參賽者就

讀學校核章

欄 

承辦人(核章) 教務主任(核章)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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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06 年度國民中小學自然科學探究式網路競賽 教師跨校指導原校同意書  
 

 

茲同意本校教師                   跨校指導臺北市 106 年度國民中小學自然

科學探究式網路競賽，依實施計畫十三、注意事項 (二)中規定填寫本同意書。 

 

 

隊伍編號： 

隊伍名稱： 

 

 

此致 

臺北市 106 年度國民中小學自然科學探究式網路競賽承辦學校  

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國民小學 

 

教務主任(核章)：              

校長(核章) ：                 

 

 

 

 

 

註 1：請填妥本同意書，並完成各校相關人員核章。 

註 2：本同意書與報名表（附件 1）以 pdf 電子檔 一併上傳至活動網站。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月       日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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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06 年度國民中小學自然科學探究式網路競賽優良指導教師獎勵計畫 

一、依據：臺北市 106 年度推廣氣象科普教育專案計畫。 

二、目的 

(一)鼓勵中小學生運用網際網路作為溝通表達的工具，透過互評活動培養評鑑能力。 

(二)結合學校、家庭共同推廣「臺北市校園數位氣象網」與學校校園數位氣象站之應用。 

(三)藉由學習伙伴共同參與的網路探究學習競賽形式，鼓勵學生學習觀察、分析天氣現象，

實地從事探究氣象相關問題，以提升學生探究學習能力。 

(四)透過探究學習成果研討會，提供學生相互觀摩機會，增進學生表達能力。 

三、獎勵對象及內容 

凡於歷屆臺北市國民中小學自然科探究式網路競賽中，任教於本市所屬公私立中小學校之

合格教師或經合法任用之兼任代理代課教師或實習教師及本市退休教師，指導學生研製作

品參加本競賽具有下列各條件之一者，均得列為本計畫獎勵之申請對象。  

(一)指導學生參加本競賽並獲獎累計滿 3 屆者，頒發獎狀一紙。 

(二)指導學生參加本競賽並獲獎累計滿 5 屆者，頒發獎狀一紙，銅質獎牌一座。 

(三)指導學生參加本競賽並獲獎累計滿 10 屆者，頒發獎狀一紙，銀質獎牌一座。 

(四)指導學生參加本競賽並獲獎累計滿 15 屆者，頒發獎狀一紙，金質獎牌一座。 

註：未滿者不予獎勵。  

四、申請辦法  

(一)申請方式：請符合申請資格之指導教師，請填妥申請表(如附件 4）、黏貼 2吋正面脫帽

半身照片 1張並檢附相關證明資料影本(需加蓋原學校「本件核與正本相符」章及承辦人

職名章)，經學校承辦單位主管及校長核章後，以掛號郵寄至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國小教務

處資訊組收（地址：10650 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 2段 36 號）。 

(二)申請時間：自 106 年 3 月 20 日(星期一)起至 106 年 4 月 14 日(星期五)截止，以郵戳為

憑。  

(三)申請結果於105年 4月 24日(星期一)下午 5時後公布於臺北市 106年度國民中小學自然

科學探究式網路競賽專屬網站 http://event.weather.tp.edu.tw/contest。 

(四)各中小學校及教師均得就公布之得獎教師名單檢視，若有與事實不符或疏漏之處，請於

1週內提出，以便辦理補錄或更正手續，維護教師權益。   

五、審查：由臺北市校園數位氣象網推動小組，就申請人所提資格及證明文件負責審查作業。  

六、頒獎：於民國 106 年 5 月 17 日（星期三）本市研討會暨學生探究學習成果發表會上頒發獎

狀、獎牌，並請獲獎教師於發表會當天進行指導經驗分享。  

七、附則 

(一)本獎勵計畫所稱獎勵對象，係指教師必須確實指導學生研製作品參展，如係僅因擔任行

政職務或其他原因而掛名指導，經查證屬實者，不在獎勵之列，並追回已發之獎狀、獎

牌。 

(二)得獎教師需於本市研討會暨學生探究學習成果發表會中發表指導學生參展心得，使經驗

能夠傳承。  

(三)同一獎項不得重覆申請。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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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06 年度國民中小學自然科學探究式網路競賽優良指導教師獎勵申請表 

申請人姓名  

 
性別  □男  □女 

照片黏貼處 

（請黏貼二吋正面脫 

帽半身照片一張） 

 

服務狀況 
□ 在職教師 

□ 退休教師 
（原）服務學校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H) 

(O) 

身分證 

統一編號 

 

 

申請獎勵條件  

（請勾選） 

□指導學生參加本競賽並獲佳作以上獎勵累計滿 3 屆。  

□指導學生參加本競賽並獲佳作以上獎勵累計滿 5 屆。  

□指導學生參加本競賽並獲佳作以上獎勵累計滿 10 屆。  

□指導學生參加本競賽並獲佳作以上獎勵累計滿 15 屆。  

申 

請 

基 

本 
資 
料 

指導年度 指導作品得獎名次 佐 證 資 料 備      註 

年度   

佐證資料請檢附獎狀影

本、敘獎令影本或其他

可資證明之文件。（佐證

資料需加蓋原學校「本

件核與正本相符」章及

承辦人職名章）。  

 

年度   

年度   

年度   

年度   

年度   

年度   

年度   

年度   

年度   

年度   

年度   

年度   

年度   

年度   

申請人簽名：               學校單位主管：                 校長：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註：1.表格不足可自行影印使用。   2.佐證資料請依填寫順序裝訂成冊。 

【附件 4】  


